
本會 114 年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暨公務人員執行職

務安全及衛生諮詢會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會 11 樓會議室 

參、 主席：楊主任秘書長政 

肆、 出席者：如附簽到單 

伍、 列席者：如附簽到單 

陸、 主席報告：（略） 

柒、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會依安衛辦法自 114 年 7 月 1日起應辦理事項自我檢核表確

認案。 

一、 業務詢答紀要：（依主題分類） 

1. 管轄權責範圍： 

      吳委員章甫： 

  本委員會之職責及防護計畫之對象，是僅涵蓋本會大樓（總

部），抑或包含其他所屬分支單位？ 

      承辦單位： 

本委員會目前之管轄範疇，係針對本會所屬之建築空間及 

員工。 

2. 申訴處理流程： 

林委員正鄰： 



請說明貴機關訂定之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處理作業要點（註，

檢核表項次 10），其具體執行與申訴處理方式？ 

承辦單位： 

依據最新「安衛辦法」規定，於受理員工提出職場霸凌申訴

後，應於十日內召開本機關防護委員會，先行確認案件是否受

理；如決議受理，應於一個月內召開調查會議，並於二個月內

完成調查作業。調查完成後，應於一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並

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3. 職場霸凌之事前防治與早期通報機制： 

林委員正鄰： 

處理案件時常發現，進入申訴程序時通常已變得很嚴重。建議

防範應在申訴之前，加強主管與同仁間的關懷，特別是針對請

假代理等日常糾紛，應有通報管道及早介入，避免如勞動部北

分署案的憾事發生，因此，想詢問貴會在宣導、早期通報及主

管主動關懷等方面，是否有更多積極作為？ 

吳委員延君： 

主任委員高度重視此議題，本會目前已落實下列主動防治作

為： 



（１） 啟動 EAP 與專業關懷：已啟動員工協助方案

（EAP），並由各單位具備社工專業背景之人員擔任

關懷員，落實職場監測。 

（２） 主動處置潛伏衝突：針對機關內「潛伏性」衝突

（如因人員缺額率高導致的職務代理壓力），會主

動進行深層訪談與了解。 

（３） 實施補救措施：即便未正式成案或僅為傳聞，機關

亦會比照性騷擾防治精義，先行採取訪談或必要的

環境隔離補救措施。 

二、 委員建議事項： 

1. 防護對象之擴大與完善（林委員正鄰建議） 

（１） 全場域保護原則：主張防護計畫不應只限於本會員工，應廣

義涵蓋大樓內所有工作者（如保全、外包人員）及業務往來

訪客（如農民、榮民）。 

（２） 法規對照：請機關提供完整的「防治與申訴處理作業要點」

書面資料，以便委員對照現行規範是否完善。 

2. 事前預防機制與 EAP 連結 

（１） 強化預防導向（林委員正鄰及林委員聯章建議）：強調「預

防重於治療」，應在演變至申訴程序前建立早期通報管道。



例如針對「職務代理」糾紛建立內部默契（如新竹科管局請

假提前兩週提出之案例），減少同仁壓力及不愉快。 

（２） 整合 EAP 資源（林委員聯章建議）：安衛辦法應與員工協助

方案（EAP）深度連結。對於潛伏衝突（如缺額壓力）主動訪

談，並針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等心理健康議題提供

專業支持。 

3. 職場霸凌定義與主管教育 

（１） 釐清管理權界限（黃委員囇莉建議）： 

A. 區分業務指導與霸凌：合理的公文改稿、專業要求屬指

導權，不應視為霸凌。 

B. 界定人際關係與霸凌：私下排擠（如團購未揪）屬人際

相處，若不影響工作則非霸凌範疇。 

（２） 主管情緒管理教育（黃委員囇莉建議）：明確指出主管

「無權情緒失控」。若主管有此傾向，應引導使用 EAP。

同時嚴禁主管使用「冷暴力」或「傷尊嚴」的語言（如質

疑學歷）進行管理。 

4. 自我檢核表之實務精進（吳委員章甫建議） 

（１） 落實實體環境檢核：針對「墜落危害」等物理性安全項目，

應具備專業知識進行實質檢查，而非流於書面形式勾選。 

（２） 增補身心保護指標：指出公版檢核表身心指標偏少，建議

機關自主增加「心理預防」與「霸凌防治」之細項指標。 



  三、主席指(裁)示: 

1. 照案通過本會 114 年度自我檢核表填報內容。 

2. 深化身心健康指標：採納委員建言，針對目前檢核表中項目較少

之「身心健康」部分，應補強心理預防、霸凌防治及 EAP（員工

協助方案）連結之細項指標。 

3. 自主增列檢核項目：不應僅限於保訓會之公版內容，應根據本會

大樓特性與過往經驗（如 11 樓高樓防墜、廚房及地板防滑、假

日施工管制等維安事件），主動增加本會專屬的防護檢核項目。 

  

案由二：有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政策、防護設備及措施等事項討

論案，請審議。 

   主席裁(指)示: 

本案雖經調查各單位無新提案，但決議將本次諮詢會議中專家學者所提

之專業建言，全數納入未來精進作為。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會成：114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3時 5 分 




















